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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仓紧缺问题的财政思考

马晓华

一、现状透视

目前，我国粮仓紧缺问题比较突出。据统计，到

1989年末，我国现有粮食仓容1 400亿公斤，其中待报

废的47.5亿公斤、需大修的150多亿公斤，完好仓容只

有 1200亿公斤，按通常仓库使用率 70 % 计算 ，只能装

原粮850亿公斤。1990年粮食收获后，预计粮仓短缺的

程度将更为严重。不仅粮食仓容缺口大，而且粮库 质

量不高。在1989年末粮食仓容 1 400亿公斤中，基建房

式仓只有845亿公斤，仅占60.2%；而五、六十年代的

苏式仓有179亿公斤，占12.6%；简易仓棚147亿公斤，

占10.4%；祠庙、窑洞 ，地下仓计53亿公斤，占3.7%。
我国粮仓紧缺问题由来已久。1979～1984年，我

国粮食生产连续五年丰收，1984年粮食总产达4 073亿

公斤，按30% 商品粮源算，当年商 品 粮 约有1 222亿

公斤，而粮食部门当年收购的平、议价粮食高达1 325

亿公斤（农民不仅卖了余粮，还卖了 1983年以前的存

粮）。1984年我国粮食仓容为1 280 亿 公 斤，其中需

大修和报废的有185亿公斤、完好仓容1 095亿公斤，

按70%利用率计算，只能存入原粮 767亿公斤，与当年

平、议价粮食收购量比较，粮仓缺口高达550亿公斤。

为了缓解粮食储存的紧张状况，加快粮库建设，国务

院于1983年、1985年先后两次提前集中财政后三年安

排的简易建筑费资金13.5亿元，修 建简易粮仓100亿

公斤。但除此之外，近几年我国粮仓面积几乎没有其

他增加，粮食仓容1989年末仅比1984年增加 了120亿

公斤。

二、成因分析

我国粮仓紧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粮仓建设的合理

投入机制，主要表现在：

（一）基建投资体制先天不足。长期以 来由于重

生产轻流值，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资金大都用于生产

领域，流通领域投资比重偏低，粮库投资更少。据初

步统计，1985～1989年，在每年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

总投资中，用于粮食流通领域的投资比例不到 1 %，
而这当中真正用于粮库建设的资金就更屈指可数了，

粮仓建设缺乏基建投资体制的保证。

（二）银行固定资产贷款中几乎没有用于粮仓建

设的贷款。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，银行没有用

贷款建粮仓的责任。

（三）粮仓建设的资金来源单一 化。我国粮仓建

设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。国家财政从1978年起，建

立了粮食简易建筑费拨款制度，每年由国家预算安排

一笔简建资金，但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建造简易仓库、

土圆仓等，不包括房式仓的建造。由于1979年以来，

粮食购销价格和平价购销数量“两个”长期倒挂，各

级财政负担太重，制约了财政投入能力。1985～1989

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粮食简建费一直维持在 5 亿

元左右，增长甚微，而这笔钱已大部分被用于1983、

1985年两次提前集中建仓上了。

（四）粮食企 业专 用基金投向失之有偏。据统

计，1985年以来，粮食企业每年平均掌握的更新改造

资金有15亿元、生产发展基 金有17亿元左右，这笔资

金理应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建设粮仓，但事实上被大部

分用到预算外基建方面去了，以致出现 了一方面粮食

企业高楼大厦林立，引人 注目，另一方面粮仓紧缺、

粮库破旧的反差现象。

（五）粮食 购 销风 险机 制不健全。①1984年以

前，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，市场上的商品粮基本上

掌握在国家手中，由此 粮 食 风险由国 家独揽。②从

1985年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加市 场调节的“双轨”

制度，试图建立一种粮食风险由国家与市场共担的机

制，但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四年徘徊，加上粮食市场机

制不健全，议价粮食基本上还是由国营粮食部门来经

营，粮食风险仍由国家包揽。如果议价粮食经营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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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开，不与平价粮食争 仓 容，真正 实行“双轨”制

度，那么平价粮食粮仓不足的矛盾就会大为改观。③

就承担风险的载体而言，目前只有中央政府建立了粮

食专项储备制度，地方政府很少储备粮食，粮食风险

主要落在中央政府身上，这种状况必须认真研究加以

解决。

三、对策与建议

（一）国家应 把粮 库建 设纳 入基建投资预算之

中，国家每年安排基建投资计划时，应拿出一定比例

的资金建造大中型粮仓。

（二）银行应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中划出一块贷

款，专门用于支持粮食企业修建粮仓，并实行低息政

策。

（三）从1991年开始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安排

的粮食简易建筑费预算应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。

（四）建议从1991年起，除国家多安 排基建投

资、简易建筑费拨款外，粮食企 业必须从提取的更新

改造资金和生产发展基金中拿出30% 比例的资金用于

修建粮仓。按1989年粮食企业上述两项基金的30% 计

算，一年可集中10亿元资金，可 以建造 50 亿 公斤粮

仓，连续建三年，粮仓紧缺问题就会大大缓解。目前

辽宁等省已这样做了，效果较好。
（五）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专项储备制

度，加重地方政府承担粮食风险的责任。

（六）“八五”期间应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理顺粮

食购销价格，把国家财政从沉重的补贴包袱中解脱出

来，增加财政投入能力。

（七）进一步培育粮食市 场 、疏理粮食 流通渠

道。除办好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外，应逐步建立粮食

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平衡机制。

（八）适当提高粮食调拨经营费标准，保护粮食

主产区农民生产积极性，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

入，逐步解决“高产穷县”问题。

（九）提高中央财政给地方的超储粮食费用补贴

标准，鼓励产区销区都来挖掘潜力多储粮食。同时严

格规定，超储粮食费用补贴标准 提高后，其中30% 部

分必须用于修建粮仓。

工作研究
对金融单位“两金”的

征集亟待加强

钟若全

我国自1983年以来，先后开征了国家能源交通重

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（以下简称“两金”），

这对于缓和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资金的严重不足，促进

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但是，目前一

些金融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，偷漏“两金”的现象相

当普遍，问题也较严重。笔者1990年检查广西南宁地

区某专业银行系统内的八个单位，其1989年度共漏支

“两金” 106.49万元，漏交面达 100%，很值得有关部

门的重视。

一、金融单位“两金”征集 中存 在的问题。目

前，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交纳时间很不规范、不 及时。按有关部门制定

的征集“两金”的办法规定，“两金”应按月或按季

交纳。由于金融企业的成本（损益）计算期为一个季

度，因此应按季交纳，并应于季度终后十天内一次交

清，第四季度应于年末前按第三季度预交，年终后根据

有关决算资料结算。但是，据我们了解，目 前金融单

位普遍没有按规定的时间上交“两金”。有的半年交

一次，有的一年交一次，有的 根本就不交。虽然有关

部门规定，对不按规定时间 上交“两金”的，当地税

务机关可填写扣款通知书送当地银行强行扣款。但是

由于他们本身就是银行，自己扣自己不愿上交的款项

自然不可能，因此这些规定 对金融企业来说，执行中

是很容易打折扣的。加之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认为这

项任务征收的多少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，交或

不交听便于金融单位。因 此，目 前金融单位“两金”

的交纳实际上是由企业操作和 控 制。这 种“本末倒

置”现象，使 “两金”大量滞留于金融企业和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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